
怡和名城业主：

根据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、财政部令第

165 号），我单位对嘉兴港区中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交的有关

怡和名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报材料进行了审核，现整个工程结

束，拟批准事项进行公示。

凡对该公示内容的真实性或其他情况有异议的，请于 2025

年 12 月 1 日前将意见以书面形式实名反馈至我处，逾期不再接

受投诉。

联系电话：0573-85508106

联系地址：乍浦镇恒大御景湾 23 号楼 3 楼

公示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 日。

公示网站：http://jxgq.jiaxing.gov.cn

公示内容如下：

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

2025 年 11 月 25 日

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使用资金 实施时间

1
怡和名城 1 幢电梯

维修工程
15848 元 2025 年


